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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资格考试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镇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所：
　　根据省司法厅《关于做好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12月将举行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人员条件
　　１、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２、具有高中或中等专业以上学历；
　　３、品行良好；
　　４、身体健康。
　　二、报考人员的范围
　　１、符合报考条件、已领取《基层法律工作者执照》的在职（包括兼职）基层法律工作者。
　　２、符合报考条件、曾参加过绍兴政法干校上岗资格培训、考试合格但尚未领取《基层法律工作者执照》的人员；
　　３、符合报考条件、拟被法律服务所聘用但尚未领取《基层法律工作者执照》的人员；
　　４、下列人员只参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核，不参加考试：
　　（1）已取得律师资格证书的；
　　（2）年龄在50岁以上，已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包括基层司法行政工作）7年以上或曾受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表彰记功人员。
　　三、报名时间
　　考试报名工作安排在7月15日至30日进行。
　　四、报名地点
　　今年考试报名受理工作由市司法局具体承办，各镇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予以协助。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在职或拟被聘用的参考人员由各基层法律服务所填报，其他人员（符合第二类报考人员）由各镇司法所填报并统一上报市司法局法律服务管理科。
　　五、报名要求
　　报考人员应按规定时间、方式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要如实填写《二○○○年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一式三份，每人交报名考务费75元，同时应提交下列相关材料：
　　１、学历证书（或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２、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３、户籍证明；
　　４、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四张；
　　５、法律服务所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６、注册有效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照》原件；
　　７、报考人员范围中的第二类人员，可免交第５、第６项证明，但需另行提交省司法厅颁发的《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８、报考人员范围中的第三类人员，可免交第５、第６项证明，但需提供法律服务所拟聘证明一式三份。
　　六、考试时间
　　2000年全国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时间为12月24日。考试分二张试卷，每张试卷时间为３小时。具体是：
　　试卷一：12月24日上午9:00-12:00；
　　试卷二：12月24日下午2:00-5:00。
　　七、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和水准按照法律大专程度并结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实际需要要予以规定和命题。主要科目包括：法学基础知识、民事、经济、刑事和行政实体法律知识，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律知识，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和实务知识。题型主要有判断题、选择题、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等。
　　各镇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收到本通知后，要及时做好今年报考人员条件、范围和报名手续的宣传工作和审查工作，并将相关材料于本月30日前上报至市司法局法律服务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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